
食物業（酒樓餐館類及非酒樓餐館類）營商聯絡小組
業界意見及政府回應摘要

2022年 7月至 12月

食物業（酒樓餐館類及非酒樓餐館類）營商聯絡小組秘書處在上述期間收到業界就牌照及規管事宜
的意見，並已轉達予相關決策局／部門跟進。秘書處將這些意見連同相關決策局／部門的回應摘錄
如下，供業界參考：

事項 業界意見 政府回應

1 食肆內放置臨時雪糕櫃事宜

業界計劃在食肆內放置一些雪糕櫃，讓客人

在用餐後透過換領卷以自助形式領取預先

包裝的盒裝雪糕。根據《食物業規例》(第

132 X章) 的規定，如業界希望在領有食肆

牌照的處所內售賣由製造商供應的原杯及

原包裝冰凍甜點，須要先取得售賣冰凍甜點

的書面准許，並在申請時在圖則上標示該雪

糕櫃所放置的位置，交予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作審批。

然而業界反映，放置雪糕櫃通常只作「期間

限定推廣」用途 (一般為期約三至四個月)。

在推廣完結後，業界會把租借的雪糕櫃退還

給供應商，並須向食環署遞交更改圖則的申

請，把已標示在圖則上的雪糕櫃移除。雖然

更改圖則的申請只涉及移除雪糕櫃，但往往

需時數個月審批，加上業界須與不同分區的

多間分店跟進，加重業界在處理更改圖則申

請時的行政負擔。

業界希望食環署能簡化還原圖則至上一次

獲批的版本的申請和處理程序，以節省業界

辦理更改圖則申請的人手和時間。

 根據《食物業規例》(第 132X章) 的規定，食

物業牌照持牌人若要對有關處所進行任何間格

或設備的更改或增添，而該更改或增添會令處

所與獲政府批准的圖則不相符，則必須在展開

工程前取得食環署署長的批准；亦要求食肆的

批准圖則須清楚標示處所範圍內間格、器具、

傢具及設備等的擺設，如有任何改動須預先向

食環署提出申請。食環署收到牌照持有人的改

動申請及建議圖則後，會按個別情況及既定準

則，轉介相關部門徵詢意見。

 現時食環署容許食肆圖則無須標示既不屬於常

設性質亦非大型的可移動器具及移動器具/設

備/家具。為了讓業界在處所的佈置及器具/家

具設置有更大彈性，在公眾安全不會受影響的

前題下，就某些改動無須預先取得批准，食環

署會不時作出檢視，並會與相關部門保持溝

通。

2 食肆牌照申領正式牌照時遞交文件的審查

程序

業界指在申請人報告已履行發出正式牌照

須符合的規定時，需要向食環署提交由認可

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簽發的證明文件，署

方便會直接將文件轉交給相關部門審批。然

而，業界反映最近食環署或會先詳細檢查該

等證明文件，並要求業界補充一些非必要的

資料，才轉介至相關部門徵詢意見，因此延

長取得正式牌照的時間。

在方便營商的角度下，業界認為如認可人士

/註冊結構工程師所簽發的證明文件已足夠

符合發牌條件內的要求，及沒有重大錯誤，

 食環署接獲正式食肆牌照申請後，如有關申請

通過初步評審，申請會被轉介相關部門，包括

屋宇署和消防處等以徵詢意見。在接獲各有關

部門通知認為申請沒有問題後，便會向申請人

發出「發牌條件通知書」與其他部門施加的規

定及所須提交的佐證文件。所須提交的佐證文

件中包括由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簽發的

證明書等，以證明該處所符合相關安全規定。

 食環署收到證明書時須檢視文件上所需填寫的

基本資料如牌照申請人姓名、處所地址、店

名、發牌條件通知書檔號、認可人士/註冊結

構工程師資料等是正確，之後會轉交文件予屋

宇署揀選審查。然而，如確認申請人已履行發



事項 業界意見 政府回應

希望署方可盡快轉介文件到相關部門跟進，

減少業界重新提交證明文件的需要，讓業界

適時取得正式牌照。

牌條件通知書的其他條件，食環署可發出正式

牌照而無須等候審查結果。

3 放寬第 599F章規例下餐飲處所防疫措施

業界反映，指現時政府正放寬不同類型處所

在第 599F章規例下的防疫措施，但餐飲處

所仍然須要遵守一些防疫措施，例如桌子之

間至少有 1.5米距離或設有某種形式的隔板

作出有效分隔、新鮮空氣每小時換氣量為 6

次或以上、於處所張貼告示及要求客人量度

體溫等。業界希望當局能為放寬第 599F章

規例下餐飲處所防疫措施訂立明確的時間

表，讓業界及早做好準備。

 因應疫情發展及考慮過相關風險後，特區政府

已於 2022年 12月 29日起撤銷佩戴口罩以外

的社交距離措施，讓市民生活繼續有序復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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